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總務處


	【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】標準作業程序

	編     號
	總—營繕組015
	承 辦 人
	狄庭瑄
	分機
	3243

	所屬單位
	總務處 職安組 
	代 理 人
	張巧燕
	分機
	1045

	法令依據
	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
	訂定日期
修改日期
	99.12.11
114.12.17

	會辦單位


	<<作業流程圖>>


	<作業期限>

1.教育訓練實施應於開學後2週內完成。

2.未參加總務處辦理之教育訓練者，其系所單位應於10月上旬前完成補訓。

	作業注意事    項
	一、本教育訓練對象為進出列管實驗（習）埸所之新進或變更工作之師生、工讀生、助理等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二、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，均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之。
三、未如期接受教育訓練者或結訓測驗成績未達標準者，將通知擇期補訓。

四、各系所單位如有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2條所列作業（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），其餘應自行洽合格教訓訓練機構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五、包含訓練教材、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、受訓人員名冊、簽到紀錄、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保存三年。

	使用表單文    件
	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
	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

	
	
	簽呈


總務處統計各單位提供之受訓名單，


並借用適當埸地、聯絡師資，擇期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



每學年開學前洽請各相關系所單位，提供進出實驗（習）場所新進及在職作業師生名單。








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記錄留存備查。





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請受訓人員簽到，結訓時實施測驗；成績未達規定者通知補訓。








